敬愛的安親班負責人您好：
感謝您為本校學生付出的愛心及辛勞。依據台中市國民小學學童課後委託接送管理要點及考量學生的安全及秩序，本學年需請貴安親班接送學童時配合以下事項：
一、禁止幼稚園以幼童專用車接送國小學童及違規超載（見附件一），並請安親班對所屬
    車輛安全及駕駛加強監督管理，切勿違規。
二、填具申請書及檢附相關資料，換領本校接送通行證：
    附表資料皆公告在本校網站，【訊息公告區】→【學務處】→【生教組】處，請下載應用。
    1.徒步接送者申請表：(1)徒步接送申請表 (2)家長委託書(3)接送學童名冊(4)立
                     案文件影本
2.車輛接送者申請表：(1)車輛接送申請表 (2)家長委託書(3接送學童名冊(4)立案
                     文件影本(5)司機駕照影本(6)車輛行照影本。
三、對於新生接送，安親班應主動與家長、班級老師聯繫，以避免接送疏漏。
四、放學時，各安親班必須派老師到本校等候區維護學生的秩序及安全和環境的整潔。
五、放學時，安親班路隊接送，須待其他路隊走完後再離開學校，或排隊上車。
以上，敬請全力配合，謝謝您！

臺中市南屯區大墩國民小學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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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南屯區大墩國民小學108學年度＜安親班＞會議通知單回條
本人已詳細閱讀以上內容並願全力配合。
安親班名稱：（                  ）
負責人簽章：（                 ）
日  期：(    )年(    )月(    )日

· 若有任何問題請電洽：23816608  學務處主任：鄭百森(#720)   生教組長：陳宥伶(#722)
· 請安親班將本通知單回條，以及所填具之申請書與相關資料，於108年8月28日前送本校
[bookmark: _GoBack]    警衛室或學務處生教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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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
)  嚴禁幼稚園以幼童專用車接送國小學童及違規超載
一、宣導重點： 
1.立案幼托機構以合法幼童專用車違規接送國小學生至安親班、補習班，嚴重危害學生交通安全，倘經查獲將依相關法規嚴予處分，請查照辦理。 
2.鑑於幼童車違規超載情形極為嚴重，為保障學童行車安全，請學校、志工或家長發現違規情事，立即通報交通部公路總局臺中區監理所辦理。
二、說明：
1.依據：台中市政府99年12月2日府教社字第 0990347588號函。
2.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2條、第3條、第5條、第41條暨臺中市校車管理要點第8條規定：幼童專用車指專供載運未滿七歲兒童之客車；座位包括駕駛人及幼童管理人在內在二十四座以下；幼童專用車不得設立位；駕駛人應持有職業駕照最近二年內無肇事紀錄並在有效期限之內。
3.另依據幼稚教育法第18條暨臺中市校車管理要點第6條規定：幼稚園幼童車以載送本園所屬幼童為限，不得運載非該園所屬之幼童及7歲以上之國小學生；幼童專用車超過出廠十年者，應即淘汰，不得當校車繼續使用。






